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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業議會  
 

議會發表的指引  
 
 

1. 目的  
 
1.1 本文件旨在就建造業議會（議會）發表指引的立場徵詢成

員的意見。  
 
 
2. 指引的類別  
 
2.1 就議會發出指引供業界採納的立場，曾於不同委員會會議

及議會會議討論。  
 
2.2 以下方法是向業界發表指引的可行方式：  
 

(a) 發表為作業守則，載列議會的立場是希望業界採納指
引，遵從所載規定；或  

 
(b) 發表為建議的可行方法，供業界持份者採納（如業界

持份者選擇自願推行建議的措施）。  
 
 
3. 議會的立場  
 
3.1 在 2009 年 12 月 9 日舉行的第六次議會會議上，成員認為

議會是取得業界共識的機構，就此議會發表的指引會讓公
眾覺得，業界會遵從指引所載措施。另一方面，成員亦指
出議會沒有執法權力，因此只能以諮詢性質推行措施，而
非強制性質。  

 
3.2 換言之，議會發表的指引應反映整體業界認同的方法，而

採納指引並非強制性質。因此，成員建議在指引“序言”
內表達以下訊息：  
 
(a) 指引的用意並非強制性；以及  
(b) 從採納指引的人士蒐集回應，以檢討及改進指引，更

為業界所認同及採納。  
 

“序言”的樣本擬稿載於附件 A，以供成員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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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強制性適用議會指引  
 
4.1 雖然議會指引的用意並非強制性，但適當主管當局可檢討

是否適合考慮把議會指引所載的建議措施納入作業守則或
作業備考，把建議措施改為法定或監管規定（若此做法有
助改善建造業事宜）。  

 
4.2 有關當局亦可考慮引用議會指引，監管個別工種的做法。  
 
4.3 秘書處正與勞工處及法律顧問商討，以確定採納議會指引

是否有助減少法律責任。如有進一步詳情便會提供有關資
料。  

 
 
5. 徵詢意見  
 
5.1 請成員考慮上述第三段所載有關議會發表指引的立場是否

合適，讓議會發表已通過的指引及日後提出的指引。然而，
有關做法亦會視乎上述第 4.3 項的討論結果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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